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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權與婚姻平權： 
從研究結果反思社會正義

李怡青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

性別平權運動在台灣已推動二十餘年，且經歷不同

的挑戰與課題。本文藉由社會正義的視角，檢視性別平

權運動推動的進程與面對的困境，爬梳整理性別平權運

動觸及的幾個層面，並將之應用於了解近期的爭議性議

題－婚姻平權。透過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2012年

性別組資料，以因素分析區分出同性戀刻板印象、夫妻

家庭樣貌、性保守態度、母職角色、性別分工與不平權

五大阻礙因子，並以路徑分析檢驗其對同性伴侶成家權

益支持程度的預測力。研究發現男性、年長世代在這些

阻礙因子的支持程度多高於女性、年輕世代，顯示性別

平權運動主要影響年輕族群、女性。此外，這些阻礙因

子雖針對不同群體（如單親家庭、異性戀伴侶），但多

與同性戀刻板印象有顯著正相關，顯示這些信念間的交

互支撐，難以撼動。最後，本研究發現對同性戀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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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越負面、越強調夫妻家庭樣貌才是好的、性態度越保

守的人們，越不支持給予同性伴侶成家的權益。研究結

果將結合思考社會正義落實的困境與可能的突破。

關鍵字： 夫妻家庭樣貌、同性戀刻板印象、性別平權、性

保守態度、婚姻平權

一、緒論

一位十六歲的女孩在遭強暴後，懷了對方的孩子，經地方人士

的調停下，為保全名節，與之結婚（楊索，1994）。卻在婚後經

歷長期的暴力與虐待，即使報警，警方不是勸其搬家，就是袖手旁

觀，認為這是家務事。這個女子逃家數次，最後一次被警方帶回夫

家後，終在二十二歲時，因長年生活的恐懼，復又擔憂家人安危卻

求助無門下，親手弒夫，女子鄧如雯經判刑三年定讞。同年台北市

社會局康乃馨專線一年期間接到三千五百六十人次，投訴遭受家庭

暴力與婚姻暴力的經驗（中國時報，1994）。

兩位年輕男孩，一位貼心溫柔、一位內向沉默；一位住在台灣

南部，一位住在台灣北部。兩位男孩的共通點是都有陰柔的性別特

質，在學校都被同儕排擠，師長漠視，也都沒能繼續成長。南部的

男孩被發現倒臥在學校廁所裡，北部的男孩自己從家中一躍而下，

台灣進入千禧年的十年間，玫瑰男孩們等不到陽光－紀念葉永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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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允承。

1996年，台北市福華飯店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婚禮，席開四十

桌，新人之一並發表新書「但愛無妨」，在主桌上點燃象徵「希望

之愛」的蠟燭。新人之一致詞道「從青春期、青壯年事業打拼期，

我都在愛情上交白卷，一個人孤單落寞。我以為這就是我一生的命

運，直到三年前在紐約遇到葛瑞，是他幫我打開眼睛，看見真相，

那就是我和他任何相愛的人一樣，值得擁有一段好姻緣（許佑生，

2014）。」他們情牽至今超過二十年，一起歷經相距兩國因著同性

婚姻無法合法化的總總苦頭、許佑生憂鬱症纏身的苦痛。而在許佑

生出版《摯愛二十年》後兩年，另一對跨國同性伴侶，一方罹癌病

逝，一方則在一年後跳樓相隨。畢安生老師的逝世，不僅只是傷痛

愛人的離去，還有那被孤單遺留在人世面對所有僵固制度的無奈與

痛苦。

只要是人，是不是都值得被尊重與平等對待？Dahlsgaard、Pe-

terson及Seligman（2005）分析中國、南亞、歐美的哲學與宗教觀，

發現兩個基本、核心的美德：正義（justice）與人本關懷（human-

ity）。這兩個核心美德與社會正義直接呼應。正義係指待人公平、

克盡職責，如儒家思想與道德經分別談的「義」。人本關懷係指對

人的善意與愛，如儒家思想與道德經分別談的「仁」。社會正義就

是讓社會中的每個成員可以獲得正義與人本關懷的對待。以上所列

個案則是違反社會正義的案例，在台灣社會引發了廣大的迴響並擴

及與性別相關政策與法律的討論與調整。

社會正義即是公平。首位使用「社會正義」一詞的學者Westel 

Wil loughby（1900）指出，無論是政權菁英或是庶民所具備的社

會、經濟條件，都應受到相同合理性與正義的檢驗。這個合理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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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檢驗的標準可以用John Rawls（1971）的「無知面紗」理解－

用以評估個人／群體境遇的指標應該要一視同仁。Rawls（1971）

認為天賦或原本結構的優勢，使某些人得天獨厚地享有較多資源，

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並沒有多付出什麼去值得這樣的資源優

勢，這些人應該要較其他人多付出，來弭平原有的差異。

不過，社會正義要能落實有兩個主要阻礙：社會上不同群體的

權力差異與合理性、正義衡量標準的取捨。Rawls（1971）認為就算

是讓社會多數人獲利，但犧牲少數人的基本權益與自由，亦不可行

（如奴隸制度）。社會正義要彰顯的是公平價值，而非實用主義價

值；因此在資源分配前，分配的規則應先確立，且應讓所有人都有

發聲的機會，都同意此規則。然而，實際社會運作上不同群體的權

力有差異，優勢族群往往有決定規則的權力，這時就應偏重弱勢群

體的聲音（否則無法確定弱勢群體是否同意此規則），方能達到公

平。社會正義可採兩個指標檢視：(1)人們是否具有相同的權利與自

由；(2)如果人們沒有相同的權利與自由，那麼社會、經濟不平等是

否提升眾人之利益（尤其是對居於劣勢的人）。換句話說，社會正

義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被同等的對待，而是有相同付出的人被同等

對待，而由於弱勢族群是在差別對待中被犧牲的一方，因此只有在

差別對待使其與整體社會都有較高福祉時，才能為之。

台灣性別法案的推動彰顯社會正義落實的困難。由於性別法案

推動時需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重新分配資源，將優勢族群原享有

較多的資源分配給劣勢族群，往往遭到許多的抵抗與反撲。當推動

力量來自官方，難度較小；當推動力量來自民間，則面對較大的難

度。根據楊婉瑩（2006）的分析，台灣性別法案推動歷程通常由

民間團體起草，且依據影響範疇的大小，推動難度不一（法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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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請參見表1）。舉例來說，1990年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兩性

工作平等法」、1993年勵馨基金會提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1994年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出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同機

構在1996年提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在可見民間的力量。而

這些法案是否能通過，和法案本身影響的範疇與不同社會群體的利

益衝突息息相關。兩性工作平等法（現正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因

為涉及資方利益，推動時間長達十一年；而以官方推動的性別平等

教育法則因影響範疇僅在教育場域歷時僅兩個月。簡而言之，台灣

性別法案推動的助力多來自於民間組織，而若在相關社會事件引發

國人的關注下，阻力較少。所謂的阻力，係指對不認同該法案的修

訂，或因法案的修訂受到實質利益減損，或不能理解法案重要性者

均屬之。

表1　台灣性別相關法案與政策推動進程

法案、政策名稱 主要推動組織 推動時程

兩性工作平等法（2008年後正名為性別工作

平等法）
婦女新知基金會 1990.03~2001.12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勵馨基金會 1993.10~1995.07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現代婦女基金會 1994.03~1996.12

家庭暴力防治法 現代婦女基金會 1996.07~1998.05

性別平等教育法
教育部兩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2004.03~2004.06

性騷擾防治法 現代婦女基金會 1999.03~2005.01

婚姻平權法
伴侶權益促進推

動聯盟
2013.10~至今

表註：取自楊婉瑩（2006）、婦女聯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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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府部門「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亦與性別法案推動的

進程相仿，都是以婦運與專家學者為推動的主力，面臨了許多難

度，彰顯社會正義落實過程中，挑戰原有社會結構的困難。彭渰雯

（2008）訪談二十多位行政部門第一線執行者－性別文官，指出

「性別主流化」推動上的困境。首先、在政府尚未承諾永續性別平

權運動的立場下，主導機關婦權會當時為任務編組，無專責人員或

編列預算，使其政治或行政責任不明確。在這樣的前提下，婦運與

專家學者都唯恐機會瞬間消失，而採強勢推動。這樣強勢由上而下

的推動與行政部門有明確執行流程與施行方針的慣習相違背，引發

不少負責相關業務文官的反彈。再則，強勢領導恐招致第一線執行

者不敢坦然告知施行恐面臨的困難，或甚有虛應故事的回應。而深

論其中的主要張力乃在於多數負責相關業務文官的性別意識與推動

者有明顯落差，使性別主流化業務對其而言僅為交辦事務之一，不

僅沒有主動協助之意，甚至難以認同性別主流化的基本價值。

從性別相關法案與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推動經驗可看出，雖然

這些法案與政策具體提升了我國性別平權現況，但多是屬於由婦運

人士的推動，民眾對這些議題上的了解多在法案與政策推動之後，

恐有反撲之勢力。社會正義落實的困難，在於主流群體往往設定特

定的評估指標，使得弱勢族群被評估成是不好的。例如最近許多的

性別平權反撲事件都著眼在「性別光譜」，並且有人宣稱「性別光

譜」是個具爭議的立論，真的是這樣嗎？這個故事得從約翰‧曼寧

博士（John Money）說起。

曼寧博士是性別重置手術的權威，從50年代起，就在知名的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曼寧博士相

信性別後天說，認為孩子在兩歲之前若能成功獲得手術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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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家人對特定性別的社會化過程，就可以成功的協助案主變性。

當時也有一些個案支持曼寧博士的立場。以完全雄性激素無感症

的人們為例，這些人的染色體組態是XY，但是因為身體對於雄性

激素無反應，SRY基因無法啟動性別分化產生作用，這些人外表是

女性，被當作女性撫養，而且自我認同也為女性（Cohen-Kettenis, 

2005）。在支持的環境下成長，這些人可以有活躍且健康的人生，

如歌手Eden Atwood。

曼寧博士的性別重製手術指標通常針對的是初生下來外顯性器

官不明確的嬰兒；曼寧博士認為陰莖長度若是短於2.5公分，就應該

撫養為女性（Crawford, 2011; Karkazis, 2008）。曼寧博士最知名的

個案當屬約翰／瓊恩，約翰生下來是雙胞胎男孩之一，但是在十七

月大時，因為割包皮手術意外失去陰莖。年輕的父母不知所措，只

好求助曼寧博士。因為失去陰莖，曼寧博士建議雙親將約翰更名為

瓊恩，當女孩養育成人。由於約翰當時的年齡已經進逼曼寧博士認

為適合性別重置手術的上限，不知所措的雙親只好同意讓約翰進行

變性手術，更名為瓊恩，約翰／瓊恩是個曼寧博士拿來說服外界性

別後天說的成功案例，當時兒科醫師多信服並依循曼寧博士建立的

指標，協助案主性別重置手術。

不過，約比曼寧博士年輕十多歲的解剖學與生殖生物學者米

頓‧戴蒙（Mil ton  Diamond）則對曼寧博士的性別後天說深感懷

疑，並且一心想要知道瓊恩後來的處境。除了曼寧博士評估性別的

標準反映男性價值根基於陰莖大小，缺乏合理性；戴蒙博士的發

現也挑戰了曼寧博士的權威。戴蒙博士發現這位被曼寧博士宣稱

成功案例的瓊恩根本就徹底失敗。瓊恩原名為大衛‧瑞蒙（David 

Reimer），變性後行為舉止仍然非常男孩化，且拒絕接受陰道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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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最後決定做回男兒身，但其一生格格不入、受盡折磨，在38歲

那年自殺身亡。也因為許多如大衛‧瑞蒙這些個案的經驗，許多的

研究者，包括戴蒙博士都體認性別不是完全後天，也不是二元對立

的，而是有不同面向。如果社會不強求每個人都套進制式男性、女

性的框架裡，或許大衛‧瑞蒙與和他有類似處境的人們不會活得這

麼痛苦。

如果性別不是二元對立，那麼是什麼呢？戴蒙博士將社會性別

區分為五個面向：性器官、繁衍機制、性別認同、性傾向、性別表

現（Diamond, 1995）。正如曼寧博士提出陰莖長度的客觀指標，這

表示不同新生兒的外顯性器官有大有小，多有不同。其實人的原型

是女性，受精卵直到六周後才開始因性染色體的不同而逐漸發展出

差異（Crawford, 2011）。六周後，Y染色體中的SRY基因會開始運

作生產雄性賀爾蒙。由於人的原型是女性，如果Y染色體沒有SRY基

因、SRY基因沒有運作、或身體對雄性賀爾蒙無反應種種原因，都

會使原本是XY染色體的個體發展成女性外型，但多無繁衍能力，突

顯性器官與繁衍機制的不同。至於性別認同，人並非生下來就知道

自己是男孩或是女孩，多數人要到六、七歲後才達到性別認同發展

的最後階段－性別恆常階段（Frey & Ruble, 1992）。戴蒙博士認為

性傾向指的是行為，即個人性伴侶的性別，包括異性（異性戀）、

同性（同性戀）或雙性（雙性戀）（Diamond, 1995）。最後，性

別表現則是指個人的偏好（如玩具、職業）與社會上對於男女性角

色期待的對應性。有些人見到女孩男性化，或男孩女性化，可能會

問：「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顯示我們對於行為表現反映的性

別意涵不言自明。這五面向中生殖器官與繁衍能力最穩定、性別認

同與性傾向次之，性別表現最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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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博士對於社會性別的看法和其他性別議題學者相同（如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4、我國性別平等教

育法之規定），均將性傾向視為是社會性別的一個面向。如果性別

平權要提倡人人皆可享有權利與自由，不因其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那麼就難以自圓其說，何以要因一個人所愛對象的性別，對其有差

別待遇（兩者的差異，僅在性別組成）。因此，本文將關注人們對

於婚姻平權法案的支持程度，並將之視為性別平權運動中重要的一

環，如果兩個人相愛、相知、相守卻因兩者的性別為同性，就被剝

奪成家的權利，是明顯違背性別平權理念，也違背社會正義理念。

同時考量性別平權與婚姻平權的另一個優勢，是許多在性別

平權運動中經歷的議題，婚姻平權運動中亦有經歷。性別認同的先

天後天爭辯，也反映在婚姻平權公眾論述中對於性傾向的先天後天

爭辯。研究者多指出性傾向有先天、後天的成份（Jannini ,  Burr i , 

Jern,  & Novelli ,  2015），只是比例不一。這裡有兩個關鍵點，第

一、研究者探討的是「性傾向」的先天、後天程度而非「同性戀」

的先天、後天程度。先天程度的探討多採雙胞胎研究，透過同卵雙

胞胎與異卵雙胞胎或手足相似程度的比較，判斷遺傳的比例。由於

遺傳比例係指檢測指標的變異程度有多少來自於基因、多少來自於

後天環境，如果檢測指標沒有變異（如全部都是同性戀），就無從

判斷遺傳比例。也正因為有些人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這樣的

差異（如透過Kinsey連續向度的測量），有變異程度，才能判斷遺

傳比例。因此，這些研究結果指涉的是性傾向的遺傳程度，而非同

性戀的遺傳程度。第二、證據顯示性傾向的遺傳程度多超過0，但

程度大小則依研究者的測量工具與分析設定的模式而有差異。舉例

來說，Alanko與其同事（2010）分析芬蘭的大型資料（共五千對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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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胎資料），測量性傾向的指標包括性吸引程度與性交對象性別、

發現同卵雙胞胎性傾向相同的程度大於異卵雙胞胎，同卵雙胞胎男

性（.50, .31~.63）、同卵雙胞胎女性（.47, .37~.55）的相似程度明

顯大於異卵雙胞胎男性（ .25,  - .04~.46）、異卵雙胞胎女性（- .01, 

- . 12~ .09）。根據Fa lcone r公式（Cervone  & Pe rv in ,  2014），

H2=2(r(MZ)-r(DZ))，則遺傳係數分別為男性 .50、女性 .96。以單

一指標的性傾向題項亦發現遺傳解釋的程度（受性吸引對象的性

別），同卵雙胞胎的相似程度為.28，異卵雙胞的相似程度為.04，遺

傳係數為.48。由於同卵雙胞胎的相似程度大於異卵雙胞胎，顯示性

傾向具有遺傳成分。以有些人好動有些人好靜的外向程度作比較基

準，特質論者多認為人的性格有遺傳基礎（甚至如大五特質論者認

為全為生理決定論，McCrae et al., 2000），而這個性格特質的遺傳

係數則為.36。性傾向雖有先天遺傳的因素，但機制未明，因為先天

與後天原非對立，亦有可能有先天加上後天的雙重效果。目前有學

者多認為性傾向影響因素涉及先天與後天，亦涉及生理、心理與社

會環境等因素。

雖然性傾向先天後天說也出現在我國婚姻平權法案的論述中，

這樣的看法並未關鍵性地決定人們對於同性戀或婚姻平權的看法。

研究顯示支持性傾向先天說者，比較願意給予同性戀同等的權利

（Tygart, 2000）；但性傾向先天說也可能強化不同性傾向者間的差

異，增加同性戀偏見（Hegarty, 2002）。Falomir-Pichastor與Hegar-

ty（2014）更發現，在平等規範被突顯時，持傳統性別觀念的男性

特別會支持性傾向先天說，去因應要求平等對待之社會規範對其引

發的威脅。延伸這些研究發現，性傾向先天說對於人們對同性戀看

法的影響依據主流社會價值而定。當社會未有對於同性戀者的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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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時，性傾向先天說可以說服人們支持給予同性戀者權益與保

障。然而，當社會普遍存在對於同性戀者的平權意識時，性傾向先

天說反而會讓對於同性戀者有負面觀感者持續堅持他（同性戀）我

（異性戀）之別，並合理化差別待遇。此外，李怡青（2016）分析

婚姻平權法案正反方之公眾論述，發現新聞媒體中反方理由中「同

性戀是可以選擇的」比例越來越少，僅佔整體理由的0.8%；因此本

研究不處理人們對於同性戀先天後天的看法。

本文將針對婚姻平權法案，了解民眾相關態度，並以社會正義

的觀點切入剖析，最終依據研究發現剖析我國落實性別正義的可能

方向。根據Rawls（1971）提出的兩個基本指標：(1)相同權利與自

由及(2)機會均等且增加整體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時才能有差別

待遇，我檢視可能影響婚姻平權法案的阻礙因子，並希望藉由檢視

世代、性別在這些因子上的差異，探索並盤點性別平權運動的可能

成果。

（一）異性戀家庭樣貌與婚姻平權

華人傳統文化強調家庭，對於家庭中男女性應扮演的角色往

往置女性於較弱勢的地位（男主外、女主內）。換句話說，無視於

個人對於家庭或職場的興趣，而要求女性為家庭犧牲，違反了社

會正義中要求相同權利與自由及機會均等，偏厚弱勢族群的立場

（Rawls, 1971）。王叢桂（1999）檢視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庭照顧、

工作發展上的關聯，發現台灣工作者在家庭照顧上採傳統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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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持傳統性別角色信念的男性不會為家庭犧牲自我發展，而持

有傳統性別角色信念的女性則會為家庭犧牲自我發展。Lee與Pratto

（2018）分析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計畫之資料，發現台灣民眾多認

為女性的責任在家庭，而對女性而言幼兒照顧的重要性勝於工作。

不過這樣的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有性別、地區與世代差異。老一輩、

居住在鄉村地區的男性比較傾向支持這樣的看法（Lee  & Pra t to , 

2018）。而且這樣的傳統性別角色信念也預測了女性的工作與家事

行為；控制年紀、教育程度後，越持傳統性別角色信念的男性自陳

所做的家事越少，而越持相同信念的女性自陳所做的家事越多（Lee 

& Prat to,  2018）。而越持傳統性別角色信念的女性也花越多的時

間照顧家人，且收入較低（Lee & Pratto, 2018）。越相信「整體而

言，妻子有份全職的工作對家庭生活有不好的影響。」的女性，自

陳有工作的比例較低，且如果有工作，收入亦較低（Lee & Pratto, 

2018）。以上結果顯示台灣民眾信奉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尤其要求

女性重家庭輕事業，是落實性別社會正義的絆腳石。即使性別平權

運動長足進展已有十餘年，這樣的想法仍然難以根絕。而傳統性別

角色信念不只存在人們想法中，也可能實質影響其行為，最後導致

有不同的工作投入與家庭付出行為。而在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中，

對女性的束縛較男性為大。

而近年來沸沸揚揚的婚姻平權法案引發的反對意見也反映了某

些台灣民眾對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家庭的堅持。這些反對意見均

根基於男女性有不同的特質、能力，因此需要各司其職。如「我的

女兒們想出去玩樂會先來找爸爸，想尋求安慰會先去找媽媽⋯⋯在

孩子的DNA中似乎天生就能辨別，這也確實符合多數幼兒發展學者

及心理學家的看法（備課漢，2016）。」真的是這樣嗎？傳統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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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反映的是天生的差異嗎？

王叢桂（2004）調查593位年輕學生與其眼中的父母親在親職角

色上的重視程度，結果發現上一輩的母親對於關懷陪伴、照顧衣食

與做家事的重視程度高於父親，且屬大的效果量（ds > 0.56），而

父親則重視賺錢養家，屬中的效果量（d = 0.37），指導培養孩子的

學習與人際互動能力與規範孩子的性格品行也屬於母親的工作，但

效果量較小（ds < 0.25）。但是到了子輩，男、女性在這些親職角

色的重視程度則差距非常小，所有的效果量都小於0.15，也就是說

超過85%年輕男女性在這些親職價值上是相似的（參見Coe, 2002；

Hyde, 2005對效果量的解讀）。如果親職角色是天生的差異，怎可

能在一個世代間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又怎可能絕大多數的男女性

都是相似的？這或許也說明了一位家長的稱職與否，不在其性別，

而在其願意投入的心力。針對同性與異性家長子輩的研究比較，亦

多發現無明顯差異，無論在親子關係品質、認知發展、性別角色行

為、性別認同、性傾向、心理調適，同性伴侶家庭與異性伴侶家

庭的孩子表現都一樣好（李怡青，投稿中；Crowl,  Ahn, & Baker, 

2008）。

由於女性全職照顧家庭沒有對於家庭較好（如英國的貫時性研

究，Kiernan,  1996），同性伴侶家庭的功能和異性伴侶家庭一樣

好，要求女性應全職照顧家庭或依據此類看法反對給予同性伴侶合

法成家的權益，是違反社會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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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分工與婚姻平權

而前段文獻除了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外，另一個中心想法是：以

性別劃分各自擅長的場域（如女性－家庭、男性－職場），使得男

性有較多的管道滿足自己的需求、提升自己的權力，形成性別不平

權的現象。而由於男女性的相似性遠大於差異性，這種以性別區分

的界線並非反映真實情況。我以自己的研究說明之，請參見表2（李

怡青，2010、2012；Lee, 2013）。如果男性擅長也樂於追求權力，

女性擅長也樂於經營人際關係，男性應在肢體力量、權力、資源、

知識及評價的自我評量分數上極高分，且較女性高分許多；女性應

在外貌、人緣及信任感的自我評量分數上極高分，且較男性高分許

多。而且，肢體力量、權力、資源、知識、評價等自我評量分數應

該僅預測男性的生活滿意度；外貌、人緣及信任感等自我評量分數

應該僅預測女性的生活滿意度。結果發現，主要的性別差異僅在知

識與肢體力量，而且除了權力之外的所有的特質評估都與男女性的

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關係（參見表2）。以上結果說明男、女性在各個

面向上的相似程度更大於差異程度。

如果男、女性在各個面向上的相似程度大於差異程度，即反

映的是人們不會因為所屬性別而就只有一個樣貌，而這樣認識的啟

發是：不同性別樣貌的展現，都值得被尊重與平等對待（如職場女

性、家庭主夫）。事實上，可以彈性表現不同面貌者，等於有不同

的工具，可以在生活中因應情境使用，是適性的人們。研究顯示

當男孩的性別表現越僵固（如要表現堅強、無懼、不依靠他人、強

調陽剛的一面），無論在中國或是美國，這些男孩們都自陳有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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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儕關係與較高的憂鬱徵狀（Gupta et al. ,  2013）。珊卓班博士

（Sandra Bem）的性別基模理論（gender schema theory）正可解

釋何以如此。班博士認為人們會將男女性與相關的行為、特質、樣

態分別組織；性別基模係指將男性化行為、特質、樣態組織在一

表2　年輕男女性的性別表現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

性別表現a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知 識（博學的、有能力的、有知識

的、智慧的，α = .88）

2.32**

(0.87)

2.00**

(0.80)

.33*** .26**

外 貌（出眾的、美麗的、好看的、亮

眼的，α = .86）

1.57

(1.00)

1.57

(0.90)

.24* .24*

肢 體力量（孔武有力的、強壯的、威

猛的、柔弱的，α = .72）

1.72***

(0.87)

1.32***

(0.67)

.33*** .20*

資 源（有資產的、慷慨的、富有的，α 

= .71）

1.52+ 

(0.90)

1.29+ 

(0.84)

.37*** .33***

人 緣（關心他人的、保護人的、人緣

好的、眾人喜愛的，α = .76）

2.30

(0.82)

2.18

(0.75)

.21* .20*

評 價（被尊崇的、受人讚揚的、有好

評價的、被褒獎的，α = .88）

2.03

(0.78)

1.98

(0.75)

.24* .26**

權 力（有權力的、有影響力的、強勢

的、指使人的，α = .85）

2.06

(0.67)

1.92

(0.69)

.11 .08

信 任感（有道德的、受人信任的、可

信賴的、溫暖的，α = .79）

2.55

(0.77

2.58

(0.76)

.36*** .27**

表註： a：0（完全沒有）∼4（完全就是如此）。資料整理自李怡青（2012）表1、表

2。+: p < .09; **: p < .01; ***: p < .001。樣本人數：106位女性、91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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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將女性化行為、特質、樣態組織在一起，沒有分別組織者則為

無性別基模者。班博士請人們用性別基模評估自己，只用男性化行

為、特質、樣態形容自己者為男性化者；只用女性化行為、特質、

樣態形容自己者為女性化者；兩者兼具者則為兩性化者，兩性化者

因為兼具男性化、女性化樣貌，可以依據情境表現不同面貌最為適

性（Bem, 1981）。而表2結果正支持班博士的看法，無論男性或女

性，男性化樣貌（如知識、肢體力量、資源）或是女性化樣貌（如

外貌、人緣、信任感）越高者，個人的生活滿意度都越高。

如果男女性的相似程度遠大於差異程度，則根據個人的性別判

定擅長或樂於從事的場域，有違個人意願，也不符合社會正義。而

如果這樣的觀點（即兩性權力理應不對等、需要分工）預測人們對

於婚姻平權的支持程度，則突顯婚姻平權是性別議題，且不同性別

議題之間交互支撐，以至於難以撼動。

（三）性保守態度與婚姻平權

優勢群體透過文化主流價值合理化對於特定群體的差別對待，

在華人社會還有對性的保守與迴避。華人社會對於性總是保守而迴

避的（翟本瑞，2000），但性行為在現代卻是常見的，顯現主流

華人文化中性觀念與性行為的落差。根據黃淑玲、李思賢及趙運植

（2010）分析2002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發現18歲以上

的民眾，只有12.5%的男性、15.9%的女性自陳從未有過性行為。

調查中國、台灣、越南年輕人的親密關係亦發現，台北未成年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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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15~19歲，68.5%男性、70.7%女性）有交往關係的比例遠

高於上海（61.6%男性、53.5%女性）、河內（56.3%男性、46.7%

女性）少年／女。不過，台灣民眾獲得性知識的管道很少是來自長

輩，或在文化傳承的場域（如家庭、學校）。一項醫學院學生性知

識的調查發現年輕學子主要性知識的來源為網路上性主題的資料、

自行閱讀性相關書籍或文章、以及性主題電視，學校教育的功能不

大（李思賢、趙育慧、黃沛銓、吳慶蘭、呂瑩純，2002）。此外，

評估高中生性知識的研究發現，高中生男性主要性知識的來源是同

儕（74.8%）與網路（51.2%）；女性則為師長（62.3%）和同儕

（61.9%）；在性問題上的處理管道都是以同性朋友（71.3%）和

網路（66.2%）管道為主，父母師長的比例很少（29.3%，曾治乾等

人，2015）。而在同一個研究中顯示青少年的性知識平均答對率不

高，僅達55.0%，答對率最高的是墮胎知識（69.0%），最低的是性

傳染病（47.0%）。以上結果顯示台灣社會的性態度相對保守且知識

程度不高，性雖是多數人都會進行的行為，卻極少在被視為傳承社

會文化的場域討論（如家庭、校園）。

而由於與多元性別有關的概念是性（sex），台灣民眾可能會因

為對於性的保守與迴避，而對性少數族群有負面的觀感，以至於剝

奪性少數族群的權益。而以一族群發展的特定性態度（如異性關係

交往腳本）規範不同群體成員，且剝奪其法律權益是違反社會正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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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性戀刻板印象與婚姻平權

最後，本研究檢視人們對於同性戀群體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

是一種以偏概全的看法（Allen, 1995），不符合實情。若是以不符

合實情的看法去決定對於特定群體的合法成家權，是違反社會正義

的。本研究檢視人們對於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性別平權、同性伴侶合

法成家權是否有關？台灣有某些民眾會認為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性別

平權沒有關係，甚至走上街頭要求性別教育排除（認識）同志教育

（如下一代幸福聯盟、守護家庭聯盟）。舉例來說，守護家庭聯盟

新聞稿中寫道：「同運團體藉著『性別平等』，把同志教育帶入幼

稚園到高中的校園，進入幼稚園誤導並扭曲幼童的性別認同，對我

們下一代進行洗腦與同志培養教育，使他們成長到青少年時在性行

為上走偏差，這是所有家長都會堅決反對的。」這個發言的基本立

論除了在前文已經提過的性傾向後天說外，亦將性別認同與性傾向

認同混為一談，尤其突顯發言者對於同性戀是不當、不好的刻板印

象。

早在七零年代，歐美研究者就發現對同性戀的負面態度有很大

起源於人們對於傳統性別角色分化的堅持（MacDonald,  Huggins, 

Young, & Swanson, 1973; Weinberger & Millham, 1979）。Wein-

berger與Millham（1979）透過因素分析發現同性戀刻板印象與傳統

性別角色分化屬於不同向度的評量，但兩者有密切關聯，人們若不

具有屬於自己性別化的特質（如女性化男性或男性化女性）則對同

性戀的態度越友善。Alden與Parker（2005）亦發現控制宗教信仰的

有無後，人們的性別角色分化若越具彈性，他們越支持給予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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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權益（如在學校任教、發表公開演說）。

此外，由於性傾向的判定端視於個人的愛戀感覺與愛戀對象，

對於從來沒有愛戀感覺、對象的人而言，實在難以判定其性傾向。

而何謂是愛？又是非常主觀的判定，有些人喜歡細水長流、相知相

惜的友伴愛；有人喜歡熱情如火、電光交錯的熱情；有些人就在長

輩的欽點下成親（Sternberg, 1986），既然愛情的面貌多元，人的

性傾向影響因素如何不多元呢？而獨尊特定性傾向的僵固視角，並

以此決定不同性傾向者的權益，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精髓。

二、本研究

從社會正義的精神與衡量指標與性別平權運動引發的爭議與

文獻中，我整理出四大可能阻礙因子之解釋、預測人們對於婚姻平

權的看法：異性戀家庭樣貌、性別分工、性保守態度、及同性戀刻

板印象。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檢視不同世代的男性與女性在這些

阻礙因子的支持程度是否相似，以此探索、盤點台灣性別平權運動

的成果，是否降低了人們的支持程度，對於男女性是否有相同的效

果？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在於檢視人們在這些阻礙因子上的支持程

度是否有關聯？若是這些阻礙因子間都有關聯，則顯示同性戀議題

屬於社會性別之一，兩者間相互牽引、信念相互支持。本研究的第

三個目的則是以上述阻礙因子預測人們對於婚姻平權的看法，根據

性別平權理念預測：越是固守華人異性戀傳統家庭樣態；越是堅持

兩性分工、男強女弱；越是對性保守；越是對於同性戀具有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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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者，越反對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請參見圖1）。而由於這

些阻礙因子都是從傳統華人文化異性戀觀點出發，既不符合實情，

且獨尊一群體之價值觀，並以此規範一弱勢族群（同性伴侶）之法

律權利，有違社會正義之精神。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二次分析，使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第六期第三

次性別組資料（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3）。

樣本：本樣本採三階段分層抽樣法，以本國國籍、居住在台灣

本島且設有戶籍，年齡在十八歲及以上的民眾為研究母群。以台灣

地區戶籍資料作為抽樣清冊，並且將鄉鎮市區根據人口及都市化程

度指標分為六個層級後，第一階段抽出鄉鎮、第二階段抽出村里或

圖1　反對同性伴侶成家權益的相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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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家庭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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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村里、第三階段抽出個人。2012年完成2072份問卷，包括1055

位男性、1017位女性；男性平均44.7歲（中位數43歲），女性平均

47.2歲（中位數47歲）。

題項：根據異性戀家庭樣貌、性別分工、性保守、同性戀刻

板印象四大面項篩選題目，請參見表3。這些題項皆採五點量尺

（1~5）評估，分數越高表示性別觀念越不平等或對同性戀刻板印象

越負面。以探索式因素分析聚合這些題項，發現大多符合預期，唯

一的差別是原本設定為性別角色分工態度的題項區分為兩個因素，

分別為母職角色、性別分工與不平權；其他因素依次命名為同性戀

刻板印象、夫妻家庭樣貌、及性保守態度。

表3　題項與因素分析結果

題項 因素

I II III IV V

男同性戀都很娘娘腔。 .92

女同性戀都是男人婆。 .90

同性戀者私生活都很亂。 .67

同性戀者向父母坦白自己是同性戀會造成父母的痛苦 .55

一對女同性伴侶和一般夫妻一樣能把孩子教養好。 a .88

一對男同性伴侶和一般夫妻一樣能把孩子教養好。 a .86

單親家庭和一般夫妻一樣能把孩子教養好。 .70

如果母親有工作，對還沒上小學的小孩可能不好。 .75

整 體而言，妻子有份全職的工作對家庭生活有不好的

影響。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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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因素

I II III IV V

職 業婦女和家庭主婦一樣，可以和她的小孩建立溫

暖、穩定的關係。

-.67

我可以接受一對男女在街上接吻。 .94

我可以接受一對同性戀在街上接吻。 a .74

整體而言，台灣現在男女之間已經很平等了。 .74

男人的責任是賺錢，女人的責任是照顧家庭／家人。 .62

女 人有個工作也不錯，但大部分的女人真正想要的還

是一個家和小孩。

.60

男人和女人都應該對家庭收入有貢獻。 -.36

表註： 「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少參加」為雙負荷題項，且因素負荷量都不高

<.35，因此不列入後續分析。負荷量<.30不列出數值。各因素命名為：I. 同性

戀刻板印象；II.夫妻家庭樣貌，為凸顯此態度與同性戀無明顯關聯，後續分析

僅採單親家庭樣態；III. 母職角色；IV.性保守態度，為凸顯此態度不是反映對

同性伴侶的觀感（概念上將與同性戀態度重疊），後續分析僅採異性戀親暱行

為的負面態度，不過，兩題項有顯著正相關（r (N = 2026) = .60）。V.性別分

工與不平權。a斜體字題項不列入後續分析。

（二）研究結果

首先，比較男女性與不同年齡者在同性戀刻板印象、夫妻家庭

樣貌、性保守態度、母職角色、性別分工與不平權上的差異，參見

表4。在此五大面向上，除了性保守態度外，男性的得分皆高於女

表3　題項與因素分析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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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男性對同性戀持較負面態度、較支持完整夫妻家庭結構對子代

才好、較支持女性應該要為家庭、母親角色犧牲、也較支持性別分

工並忽視性別不平權的現象。而女性則較男性對於異性伴侶間的公

開親暱行為持較負面的看法（即性保守態度）。

世代之間亦有差異，年長世代皆比年輕世代得分高。顯示相較

於年輕世代，年長世代對同性戀持較負面的態度、較支持完整夫妻

表4　性別平權各項指標評量之性別與年齡比較：平均數與信賴區間

評量 40歲以下 40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同性戀刻板印象（1~5）abc 2.98

(2.91, 3.05)

2.76

(2.68, 2.84)

3.37

(3.30, 3.43)

3.39

(3.32, 3.45)

夫妻家庭樣貌（1~5）ab 2.43 

(2.34, 2.52)

2.32

(2.22, 2.42)

2.97

(2.89, 3.06)

2.71

(2.63, 2.79)

母職角色（1~5）ab 2.51

(2.45, 2.57)

2.41

(2.34, 2.48)

2.62

(2.57, 2.68)

2.60

(2.54, 2.65)

性保守態度（1~5）ab 2.18

(2.09, 2.27)

2.52

(2.42, 2.62)

2.99

(2.91, 3.07)

3.31

(3.23, 3.39)

性別分工與不平權（1~5）abc 2.88

(2.83, 2.93)

2.58

(2.53, 2.64)

3.22

(3.18, 3.27)

3.07

(3.02, 3.11)

表註： 所有題項分數越高，表越不平權或持負面態度。夫妻家庭樣貌僅以單親家庭

題項，性保守態度僅以男女公開親暱行為題項分析之。a：性別效果，男性

皆高於女性（ps  <  .033）。b：世代效果：年長世代均高於年輕世代（ps  < 

.001）。c：交互作用：年輕世代有顯著性別差異（p < .001）；年長世代的差

異較小（性別分工與不平權）或沒有性別差異（同性戀刻板印象），顯著交互

作用（ps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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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才能給予子代良好教育、較支持母親應該要為家庭犧牲、

較支持性別分工並忽視性別不平權的現象、亦較具有性保守態度

（參見表4）。

男女性別在不同世代對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性別分工與不平權的

看法不同。年長男女性對於同性戀刻板印象都較負面，兩者間沒有

差異（p = .67），但年輕女性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較年輕男性正向（p 

< .001，參見表4）。而在性別不平權與分工上，雖然男性的得分都

高於女性，但年長世代的差異（MD = 0.16，p < .001）較年輕世代小

（MD = 0.30，p < .001）。

最後檢視本研究的架構圖，此分析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檢

視不同性別信念（及阻礙因子）間的關聯性（即假設二）。第二、

檢視這些性別信念對於同性伴侶成家權益態度的解釋力（即假設

三）。為了確認研究結果的穩定性，我透過亂數將樣本區分為兩個

子樣本，以樣本一建立模型，將強度相若的路徑設成相同，隨後再

以樣本二重複確認模式適配度（適配度指標參見表5註）。此外，為

了檢驗這些信念間的關聯性是否受到性別、世代的影響，我分別檢

驗年長男、女性與年輕男、女性。由於遺漏值比例很少（< 3%），

我以平均數替代遺漏值。

針對假設二，我檢視誤差項相關（參見表5下半部），若是誤

差項有顯著相關表示這些概念之間具有關聯性，相關程度越高，表

示這些性別信念（即阻礙因子）越難撼動、改變。同性戀刻板印象

在各個世代、性別樣本中皆與夫妻家庭樣貌、母職角色、性保守態

度、性別分工與不平權有顯著相關，尤其與夫妻家庭樣貌、性別不

平權與分工有較強的相關。而性保守態度與其他性別信念變項的關

聯強度最低，其與夫妻家庭樣貌、母職角色多無顯著相關。以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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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對
同
性
伴
侶
成
家
權
利
立
場
的
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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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相
關

a

年
輕
男

年
長
男

年
輕
女

年
長
女

路
徑
與
誤
差
項
共
變
量

樣
本
一
樣
本
二
樣
本
一
樣
本
二
樣
本
一
樣
本
二
樣
本
一
樣
本
二

路
徑

　
同
性
戀
刻
板
印
象
→
反
對
同
性
伴
侶
成
家
權
利

.3
1*

**
.2

7*
**

.2
5*

**
.3

0*
*

.2
9*

*
.2

9*
*

.3
2*

**
.3

0*
**

　
夫
妻
家
庭
樣
貌
→
反
對
同
性
伴
侶
成
家
權
利

.0
7*

*
.0

7*
.0

7*
*

.0
7*

.0
7*

*
.0

8*
.0

7*
*

.0
7*

　
母
職
角
色
→
反
對
同
性
伴
侶
成
家
權
利

-.
04

.1
2*

.0
8

.0
02

.0
1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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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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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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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性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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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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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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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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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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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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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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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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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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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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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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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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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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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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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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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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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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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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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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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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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性
戀
刻
板
印
象

↔
母
職
角
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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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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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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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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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同
性
戀
刻
板
印
象

↔
性
保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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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
8

.0
01

.1
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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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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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即使針對的目標對象不同，夫妻家庭樣貌針對家庭中的男、

女性；同性戀刻板印象針對同性戀；母職角色針對女性；性保守態

度針對表現出公開親暱行為的異性伴侶；性別分工與不平權針對男

女性，但這些態度都與同性戀刻板印象間有顯著關聯。

而假設三檢視人們反對同性伴侶成家的權利，則發現主要有三

大解釋變項：同性戀刻板印象、夫妻家庭樣貌及性保守態度。對於

同性戀族群越具有負面態度者，越反對同性伴侶成家的權利。越是

支持只有一夫一妻的家庭結構才是對子女好的人們，越反對同性伴

侶有成家的權利。除了夫妻家庭樣貌外，對於性越保守的人們，越

反對同性伴侶成家的權利。本研究為了強調家庭樣貌與對於性的保

守，和同性戀族群沒有直接的關聯，在測量變項上採單親家庭、異

性伴侶公開親暱行為作為指標，且已經控制人們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後，仍然發現夫妻家庭樣貌、性保守態度有穩定的預測力。

最後，我以不同宗教者（佛、道、民間信仰、基督與其他、無

宗教信仰）的多群體分析策略亦重複驗證此模式，只是路徑的強度

不同。模式適配度良好，X2(18) = 13.67，p  = .75，CFI = 1.00，

RMSEA = 0.00(.00, .01)。民間信仰、基督教、與無信仰者之同性

戀刻板印象預測同性伴侶成家權利態度的強度較強（標準化迴歸係

數，無宗教信仰者 .41、民間信仰者 .39、基督教者 .31，相較於其他

信仰者，Bs < .24）；而佛教、道教、基督教的性保守態度預測力

較強（道教 .41、佛教 .34、基督教 .30），相較於其他信仰者，Bs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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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何謂社會正義？社會正義指的是人們享有資格、機會及資源

的平等。資格係指人們有權利值得平等對待；機會係指人們有機會

獲得平等對待；資源係指在同等條件下，人們得以獲得同等的資源

（Barry, 2005; Rawls, 1971）。婚姻平權法案在討論的，正是同性

伴侶有沒有資格獲得相同的對待。這和同性伴侶有沒有機會獲得相

同的對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舉例來說，就算通過婚姻平權法案，

社會上對於同性伴侶的偏見仍會使得他們沒有機會獲得平等對待。

資源則是指當同性、異性伴侶都認真致力於經營自己的長期關係，

也有同等的能力與技巧經營關係，他們能不能獲得同等的資源？

本研究探討的正是社會正義無法達成的關鍵因素－人們會以主

流群體的看法設定評估標準，使得其他社會群體難以達到（如只有

異性間性行為是合宜恰當的性行為），這是一種偏見與歧視信念。

也就是說，當人們只看到一個群體的標籤，一概而論，而忽略個別

群體成員的努力、付出、能力等差異時，這些信念會常常拿來合理

化社會正義的無法企及。當人們認為特定群體，無論如何付出與努

力都不如其他群體，而忽略群體內的差異時，勢必使得這些特定群

體的成員被排除在社會正義的考量範疇之外。

本研究直接檢視多個與性別平權與婚姻平權相關的阻礙因子

（包括同性戀刻板印象、夫妻家庭樣貌、母職角色、性保守態度）

與同性伴侶成家權益信念，而這些阻礙因子與信念有世代與性別的

差異。年長世代較年輕世代持有同性戀刻板印象、僵固的夫妻家庭

樣貌、強調女性的母職角色、有較強的性保守態度、反對同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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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成家權益。此外，除了性保守態度，男性在這些信念上的支持都

強於女性。這個發現顯示台灣社會的性別平權運動讓人們較不會以

個人的性別、性傾向去評價他人，不過女性更願意接受這些訴求。

除了與性別平權運動的努力有關外，世代效果亦可能與社會的發展

有關，年輕世代成長的社會比年長世代成長的社會有更高的發展程

度。柯瓊芬（2015）發現社會發展指標越高的地區，對同性戀的接

受度較高（r = .86），也較支持同性戀者可以領養子女（r = .71）。

這個發現亦與社會學跨文化研究結論相仿， I n g l e h a r t與B a r k e r

（2000）發現當社會越富足，人們越重視世俗理性價值（secular-

rational values）與自我表達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而越

不重視傳統價值（ t radi t ional  values）與生存價值（survival  val-

ues）。而越重視世俗理性價值與自我表達價值者，越重視對於不

同群體的平等對待，不再獨尊特定族群或社會機構（如宗教、家

庭），而支持女性墮胎、離婚的自主權、同性戀權益、反對經濟與

政治上的男性主導等。

此外，本研究發現對於不同社會群體的負面信念之間如同一個

蜘蛛網，環環相扣，難以撼動：對於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性保守態

度、獨尊異性戀夫妻家庭、強調女性應該因母職犧牲、認為男女應

該分工，且女性無法和男性享有平等權利的信念之間都有顯著的正

相關。這個發現支持如Diamond（1995）與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2014）的看法，保障人不因性傾向而受到差別

待遇，是性別平權運動的一環。

而性別平權運動的努力中，華人對於家庭的僵固想像是一個

關鍵阻礙因子，包括對於母職的優先考量、強調僵固的夫妻婚姻家

庭。我檢視十個歐美亞國家，發現控制男性勞動參與率後，女性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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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與率顯著預測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B = .71，p = .03），

顯示女性勞動參與率有助於社會提升競爭力。然而，台灣社會女性

勞動率至今仍只占五成，遠低於新加坡、加拿大的六成（勞動部，

2015）。忽視為數眾多的女性加入職場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將

家庭責任視為女性職責，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精神的。而今日台灣

社會，夫妻與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結構僅占不到四成的比例（行政

院主計處，2010，2015），且研究發現家庭結構與家庭成員的適應

程度間沒有決定性的關係（鄭麗珍，2001），夫妻家庭樣貌的堅持

是否妥適？針對國小與國中學童，鄭麗珍以六個指標評估學童的生

活適應狀況，包括「社會交流」（如到朋友家玩、做功課）、「功

課與遊戲調適」、「生活目標」、評估交朋友方面負向生活經驗的

「不適應感」、對於自己身體的不滿意度「器官自卑感」、身心症

狀的「神經質」，最後計算出整體的生活適應分數。單親家庭學童

與雙親家庭學童在整體的生活適應上沒有差異。除了社會交流，其

他在控制學童性別、學級、友伴關係後無家庭結構的差異；在社會

交流上單親家庭學童會有更積極參與團體活動或向外結交朋友的經

驗。以上結果顯示，影響學童適應重要的不是家庭結構，而是學童

的友伴關係。如何能夠正確灌輸人們對於不同家庭面貌的理解與接

納，將有助提升人們支持同性伴侶成家的權利，也可以改善社會上

非夫妻婚姻結構的家庭處境。最終，亦有機會能了解良好家庭功能

的核心因素，致力於提升家庭功能。

而這些阻礙因子亦反映人們對於同性伴侶是否應該享有成家的

權利，有群體特殊性的因素，亦有跨群體的因素。群體特殊性的因

素指的是對於同性戀刻板印象較負面的人們，會反對給予同性伴侶

成家的權益，這些負面的態度都是針對同性戀者。跨群體的因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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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認為只有異性戀夫妻家庭是最好的家庭型態者、或對性較保守

者，亦會反對給予同性伴侶成家的權益。這些負面的態度並非只針

對同性戀者，而亦指涉單親家庭、隔代家庭、同居者組成的家庭、

單人家庭或異性情侶等。這顯示或許因為同性戀族群以性愛對象的

性別為定義指標，會引發某些人不自在的感覺，進而將這樣不自在

的感覺歸咎於同性伴侶。而本研究亦發現其他阻礙因子，如忽視性

別不平權與強調兩性分工、女性應為母職犧牲等信念與同性伴侶成

家權益雖沒有直接關聯，但有間接關聯（透過與同性戀刻板印象、

夫妻家庭樣貌、與性保守態度有顯著關聯）。

社會正義並非單純要求相同對待，而是如果不同族群成員都是

人，沒有基本上身為人的差異，不同族群的人們應該要被同等地對

待啊！以100年前討論的性別議題為例－女性是否應該享有工作權，

唯一涉及的考量是：是否有些女性能稱職地工作？如果答案為是，

則沒有道理以個人的性別限制其工作的權益。以同性伴侶成家的權

益而言亦是如此，唯一涉及同性伴侶是否應享有成家權利的關鍵因

素是：是否有些同性伴侶能夠經營良好的婚姻關係？如果答案為

是，則沒有道理以個人的性傾向限制其進入婚姻關係的權益。

促進社會正義，第一個層面為法治面的改變，亦即B a r r y

（2005）所提的資格論。然而，光只有法制面的改變，並不能確保

不同群體身分的人們能被平等地對待，教育的力量才能改變固有信

念，使得不同群體身分者具有相同的機會獲得平等的對待。也唯有

法制面、教育面的改變，最終才能撼動原有的資源分配版圖，達到

Barry（2005）提到資源不因群體身分的不同而有差別地對待。資

源充足的二十一世紀，人們雖然逐漸強調世俗理性價值與自我表達

價值，擺脫歷史、傳統文化的束縛，但卻仍然充滿了不同類型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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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對立與爭執（如外來移民與本國居民的衝突、不同宗教間的衝

突）。若我們能在對立、爭執、衝突中，看見不同於我族者「人」

的存在，看見不同族群的需求與想望，或能找到建設性的共存之

道，穩定地跨出社會正義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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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vement to protomte gender equality has been undergo-
ing in Taiwan for over twenty years, in which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issues have been dealt with. From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both the progresses and obstacles in the 
movement and in particular, focuses on a recent controversial issue-
marriage equality. Using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Gender Module, 2012), I identified five predictors via factor analy-
sis (i.e. stereotypes of homosexuals, husband-wife family structure, 
conservative sexual attitudes, motherhood roles, and gender division 
and attitudes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used them to predict respon-
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ame sex marriage.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male, older individuals were more likely to oppose same sex 
marriage. In addition, sexually conservative individuals who upheld 
stereotypes of homosexuals and believed that husband-wife family 
structure is superior to other family structure were more likely to 
oppose same sex marriage. Implications regarding obstacles in real-
izing social justice and potential breakthroughs are 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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